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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铜陵市开展政府采购意向公开工作的通知 

财购〔2020〕20 号 

 

市直各部门、单位，各县、区财政局： 

为进一步提高政府采购透明度，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，强

化社会监督，根据《安徽省财政厅转发财政部关于开展政府采购

意向公开工作的通知》（皖财购〔2020〕458 号）关于我省政府

采购意向公开工作部署和要求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对我市政府采购

意向公开工作提出以下贯彻落实意见，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政府采购意向公开工作步骤。我市政府采购意向公开按

“试点期、全面公开”两个阶段推进。2021 年 7 月 1 日至 2021

年 12 月 31 日为政府采购意向公开试点期，对 2021 年 7 月 1

日起有政府采购项目实施的市直部门和单位，应当按规定公开采

购意向。具备条件的县区可同期开展采购意向试公开工作。自

2022 年 1 月 1 日起，市县区各级预算单位实施的政府采购项目，

应当按规定全面开展采购意向公开。 

二、政府采购意向公开主体和渠道。采购意向由预算单位负

责公开。市区两级预算部门和单位将采购意向公开内容，在铜陵

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“采购意向”专栏公开并推送至安徽省政

府采购网“采购意向”专栏公开。枞阳县预算部门和单位将采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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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向公开内容，在枞阳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“采购意向”专栏

公开并逐级推送。主管预算单位可汇总本部门、本系统所属预算

单位的采购意向集中公开。有条件的预算部门可在其部门门户网

站同步公开本部门、本系统的采购意向。 

三、采购意向公开内容和范围。采购意向按采购项目公开。

除协议供货、定点采购和网上商城等方式实施的小额零星采购、

由集中采购机构统一组织的批量集中采购外，按项目实施的集中

采购目录以内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、工程、服务采购均

应公开采购意向。 

采购意向公开内容应包括采购项目名称、采购需求概况、预

算金额、预计采购时间等，采购意向应尽可能清晰完整。采购意

向公开参考文本见附件。公开的采购意向仅作为供应商了解情况

参考。最终以预算单位发布的采购公告和采购文件为准。 

因严重自然灾害和其他不可抗力事件所实施的紧急采购、涉

及国家安全和秘密的采购项目，可不公开采购意向。 

四、采购意向公开依据和时间。采购意向公开以部门预算为

依据，年中追加采购意向公开以政府批准追加预算为依据。采购

意向公开时间应当尽量提前，原则上不得晚于采购活动开始前

30 日公开采购意向。市各级预算单位要在批复部门预算或下达

采购预算指标之日起 30 日内完成公开采购意向；年中预算执行

中追加的政府采购项目，在预算指标下达后 30 日内应完成采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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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向公开。采购意向发生变动，应及时调整并更新采购意向。除

紧急、涉密采购项目外，未公开采购意向或公开时间不足 30 日

的项目，预算单位将无法在财政一体化系统申报采购计划。 

五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提高政治思想站位。推进政府采购意向公开是优化政

府采购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，有助提高政府采购透明度，方便供

应商提前了解政府采购信息，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平等参与政府采

购活动，提高绩效，预防腐败。 

（二）做好网络公开准备。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于 2021 年

5 月底前完成在铜陵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新增“采购意向”专

栏，并保证政府采购意向公开信息平台畅通。 

（三）加强采购计划管理。各级预算单位要编全编实年度采

购预算，凡是集中采购目录以内或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、工

程、服务的政府采购项目，应全部列入政府采购预算，科学合理

确定采购需求和实施时间，加强采购计划性。 

（四）加强部门组织统筹。市各级主管预算部门要做好统筹

协调工作，及时安排布置，加强对本部门所属预算单位的督促和

指导，确保所属预算单位严格按规定公开采购意向，做到不遗漏、

不延误。 

（五）加强公开结果监督。财政部门将加强对预算单位政府

采购意向公开情况结果进行监督检查，并对检查结果予以通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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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1、安徽省财政厅转发财政部关于开展政府采购意向公开工

作的通知 

2、政府采购意向公告 

 

铜陵市财政局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2 月 17 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

